忻州市科技创新券实施细则（试行）
  时间：2017-10-27        大    中    小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山西省科学技术厅、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科技创新券实施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晋科发〔2017〕86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创新券是由政府向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免费发放的一种权益凭证，主要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充分利用国家级与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及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资源开展研发和科技创新活动。
第三条  市创新券采取省市联动方式组织实施，由企业到市科学技术局兑现。市创新券专项资金按照实际拨付的省级专项资金1:1的比例设立。
第四条  创新券以年度为周期，实行自愿申领、自主使用、事后补助、兑完为止的支持方式。创新券实行有效期管理制，在有效期内未开展相关科技创新活动的自动作废。鼓励县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实施创新券，更好发挥创新券的政策效应。
第五条  创新券使用和管理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遵循公开普惠、公正透明、专款专用、据实列支的原则。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六条  市科技局、市财政局是创新券组织实施的主管部门。
第七条  市科技局主要职责是：
（一）研究制定本市创新券政策及实施细则，提出年度创新券资金预算金额；
（二）负责创新券企业注册审核、平台基地审核和资助审核；
（三）负责创新券使用信息公示和兑现；
（四）负责宣传培训工作；
（五）配合省级部门开展创新券监督检查和绩效考评。
第八条  市财政局主要职责是：
（一）协助市科技局研究制定本市创新券政策及实施细则，审核年度创新券资金预算金额并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二）负责创新券资金拨付，配合省级部门开展创新券监督检查和绩效考评。
 
第三章  对象与范围
第九条  申请创新券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应在市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符合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2017〕115号）规定的条件。
第十条  创新券支持范围包括：
（一）利用省级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网络管理服务平台等信息资源，购买测试检测、科学数据、科技查新、生物（种质）资源等创新服务。
（二）与省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创新平台基地开展合作研发。
按照法律法规或者强制性标准要求必须开展的检测活动、工业设计类服务等不纳入支持范围。
第十一条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通过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等创新平台基地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开展面向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开放共享服务和技术研发合作。
第十二条  纳入省级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网络管理服务平台的各管理单位须在创新券管理系统注册，并公布服务内容和服务规范。
管理单位可委托专业服务机构作为代理，承办开展创新服务和合作研发的相关事宜。
 
第四章  发放与兑现
第十三条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在创新券管理系统中填报相关信息进行注册。
第十四条  市科技局以线上审查、线下抽查的方式，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企业注册信息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发放5万元创新券。
第十五条  企业在相关创新活动完成后，将服务或研发合同、支付凭证、结果报告等有关证明材料，上传创新券管理系统申请兑现，并通知服务提供方或合作研发方通过系统进行确认。
第十六条  服务提供方和合作研发方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兑现申请信息确认，实现创新券绑定。
第十七条  兑现申请在5万元以内的，按实际发生费用进行补助；兑现申请超过5万元的，超出部分按50%进行补助。每家企业每年度创新券补助总额不超过20万元。
第十八条  在有效期截止后，市科技局对上传材料进行集中审核，并在创新券系统及市科技局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企业持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到市科技局申请兑现。
第十九条   市科技局和市财政局将拟兑现的创新券以文件形式下发后兑现给企业。
 
第五章  监督与考评
第二十条  企业在开展创新活动前应将创新券使用计划报市科技局审核，计划应包括使用方式、使用金额、合作单位和拟开展的创新活动等内容。在创新活动中应接受市科技局的抽查监督。申请兑现额度在5万元以上的，应提交有关影像资料作为证明材料。
第二十一条  创新券不得转让、赠送和买卖，对创新券实施过程中弄虚作假、套取财政资金的企业，将追回已支持的财政资金，违规企业3年内不再给予创新券支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忻州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